
一
二

談
保
險
與
保
全
之　
﹁
聯
盟
危
險
管
理
﹂

／

李

仁

傑

前

言惡
火

深
深
影
響
每
一
個
經
濟
單
位
，
所
造
成
巨
額
之
財
產
損
失
以
及
眾
多
人
員
之
傷
亡
，
是
非

常
的
令
人
難
過
，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之
理
論
散
見
於
教
材
書
籍
中
，
從
宏
觀
角
度
觀
之
，
對
於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整
合
之
論

述
則
較
缺
乏
，
本
文
以
純
粹
危
險

為
探
討
範
圍
，
以
技
術
整
合
確
定
能
降
低
標
的
物
之
承
保
危
風
險
為

研
究
重
心
，
誠
如
一
九
八
三
年

揭
示
一
○
一
危
險
管
理
準
則
第
八
條
揭
示
：
﹁
對
任
何
重
大
之
危
險
僅
以
控
制

對
策
或
理
財
對
策
處
理
是
不
夠
的
，
必
需
將
此
兩
類
對
策
做
適
當
比
例
正
確
之
搭
配
始
可
﹂

，
研
究
方
法
則
以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之
理
論
為
基

石
，
剖
析
火
災
損
失
經
驗
資
料
，
提
出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基
礎
，
並
推
論
技
術
整
合
之
綜
效
。

本
文
研
究
發
現
，
依
據
火
災
損
失
經
驗
資
料
，
技
術
整
合
可
平
均
降
低
火
災
風
險
的
一
三
﹪
，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
系
統
之
整
合
是
另
類
整
合
性
危
險
管
理

，
此
混
合
策
略
，
或
可
命
名

為
﹁
聯
盟
危
險
管
理
﹂

，
由
於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技
術
整
合
之
綜
效
存
在
，
是
故
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與
保
全
公
司
之
行
銷
策
略
聯
盟
是
可
行
的
。

壹
、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之
理
論
基
礎

美
國
著
名
危
險
和
保
險
管
理
協
會
︵

，

︶
於
一
九

八
三
年
在
洛
杉
磯
之
年
會
揭
櫫
一
○
一
條
危
險
管
理
準
則
，
其
一
般
準
則
中
歸
納
危
險
管
理
之
基
本
原
則
主
要
有
四
：

1  .  
在
管
理
上
多
加
考
慮
損
失
的
潛
在
性
之
大
小

勿
因
小
而
失
大
︵

︶。

2  .  
多
加
考
慮
利
益
與
損
失
之
間
的
關
係

勿
冒
企
業
本
身
能
力
所
不
能
承
擔
的
危
險
︵

專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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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
︶。

3  .  
用
於
消
除
危
險
的
費
用
，
不
能
超
過
預
期
的
真
正
損
失
︵

︶。

4  .  
多
加
考
慮
損
失
發
生
的
機
率
︵

︶。

依
損
失
頻
率
之
高
低
及
損
失
幅
度
之
大
小
；
將
經
濟
單
位
面
臨
的
風
險
分
為
四
類
圖
示
如
下
：

︻
圖
一
︼
危
險
管
理
策
略
圖

第
一
類
的
危
險

發
生
頻
率
高
，
帶
來
損
失
又
大
，
企
業
最
好
避
免
，
如
舉
辦
不
受
規
範
之
飆
車
活
動
等
。

第
二
類
的
危
險

雖
然
會
帶
來
高
度
的
損
失
，
但
是
損
失
頻
率
低
，
如
火
災
，
理
想
的
對
策
是
一
方
面
採
損
失

控
制
措
施
，
降
低
損
失
頻
率
及
損
失
幅
度
，
另
一
方
面
將
此
火
災
危
險
移
轉
給
保
險
公
司
。

第
三
和
第
四
類
的
危
險

損
失
幅
度
不
大
，
如
文
具
被
員
工
帶
回
私
用
︵
頻
率
高
︶
或
辦
公
桌
椅
的
損
毀
︵
頻

率
低
︶，
企
業
毋
需
買
保
險
，
以
承
擔
為
宜
。

茲
就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之
理
論
基
礎
詳
加
說
明
如
下
：

一
、
危
險
控
制
技
術

危
險
控
制

的
意
義
歸
納
有
三
：
(  1  )  
降
低
損
失
頻
率
。

（　2  ）　
縮
小
損
失
幅
度
。

（　3  ）　
減
低
損
失
意
外
傷

害
之
不
可
預
測
性
；
其
性
質
亦
有
三
種
：
(  1  )  
直
接
改
善
危
險
單
位
之
損
失
特
性

（　2  ）　
尊
重
生
命
之
保
護
積
極
對
策
。

（　3  ）　
屬

損

失

頻

率

高

低

損失幅度

小 大

4 1

3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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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四

﹁
交
換
性
﹂
決
策
；
危
險
控
制
之
種
類
則
包
括
：
(  1  )  
危
險
之
規
避
。

（　2  ）　
損
失
之
預
防
和
抑
制

損
失
控
制

。
（　3  ）　
危
險
單

位
之
割
離
。

（　4  ）　
危
險
之
移
轉

控
制
型
，
危
險
規
避
之
目
的
在
於
企
圖
完
全
降
低
損
失
發
生
機
率
至
零
。
其
型
態

有
：
(  1  )  
根
本
拒
絕
。

（　2  ）　
中
途
放
棄
；
其
運
用
注
意
事
項
有
四
：
(  1  )  
當
危
險
可
能
導
致
之
損
失
頻
率
和
損
失
幅
度
極
高

時
。

（　2  ）　
當
採
用
其
他
危
險
對
策
之
成
本
和
效
益
之
預
期
現
值
不
合
經
濟
效
益
時
。

（　3  ）　
某
些
特
種
之
危
險
是
無
可
避
免

的
。

（　4  ）　
規
避
了
某
一
種
危
險
可
能
另
生
新
的
危
險
。
損
失
控
制
包
括
損
失
之
預
防
與
抑
制
，
損
失
預
防
乃
在
降
低
損
失

頻
率
，
損
失
抑
制
乃
在
縮
小
損
失
幅
度
。
危
險
單
位
之
割
離
可
區
分
為
分
離
與
儲
備
，
乃
在
企
圖
減
低
經
濟
單
位
對
單

一
財
產
、
特
定
計
劃
行
動
及
特
定
人
物
之
依
賴
，
使
損
失
單
位
減
化
為
更
小
更
多
，
進
而
易
於
預
測
和
控
制
，
其
中
分

離
乃
將
經
濟
單
位
現
存
的
單
類
財
產
或
行
動
程
序
分
開
成
若
干
個
項
目
和
程
序
，
儲
備
指
經
濟
單
位
預
備
儲
存
某
項
備

用
財
產
或
人
員
以
及
複
製
另
一
套
資
料
或
擬
妥
另
一
套
備
用
計
劃
之
行
動
，
風
險
轉
移

非
保
險
控
制
型
乃
指
轉
移

者
將
危
險
轉
嫁
給
非
保
險
人
之
經
濟
個
體
，
而
使
該
經
濟
個
體
有
從
事
特
定
行
動
之
法
律
責
任
，
並
且
有
承
擔
因
該
項

行
動
所
致
損
失
之
義
務
的
一
種
契
約
行
為
，
其
特
性
為
：
(  1  )  
轉
移
契
約
之
對
象
並
非
保
險
人
。

（　2  ）　
並
沒
有
使
轉
移
者
完

全
免
除
危
險
。

（　3  ）　
轉
移
重
點
是
在
法
律
責
任
不
是
損
失
補
償
。

二
、
危
險
理
財
技
術

危
險
理
財

之
意
義
為
決
定
損
失
復
原
所
需
資
金
之
來
源
和
用
途
的
一
種
管
理
科
學
，
其
性
質

包
括
：
(  1  )  
屬
一
般
財
務
管
理

性
質
特
殊
支
流
。

（　2  ）　
追
求
資
金
之
最
佳
使
用
途
徑

考
慮
現

金
流
量

。
（　3  ）　
屬
適
切
化
之
決
策
。
其
種
類
包
括
：
(  1  )  
危
險
承
擔

。

（　2  ）　
危
險
移
轉

理
財
型

。
（　3  ）　
保
險

；
危
險
承
擔
指
經
濟
單
位
面
臨
之
危
險
無
法
避
免
或

採
取
損
失
控
制
措
施
，
則
可
以
自
行
承
擔
危
險
可
能
帶
來
之
損
失
，
其
承
擔
金
額
之
多
寡
視
其
承
擔
能
力
而
定
，
超
過

則
以
危
險
移
轉
來
處
理
。
危
險
移
轉

理
財
型
乃
是
將
經
濟
單
位
面
臨
純
粹
危
險
所
致
之
財
務
負
擔
移
轉
於
非
保
險

之
第
三
人
，
而
保
險
之
技
術
多
半
適
用
於
損
失
頻
率

較
低
而
損
失
幅
度

較
高
之
情
形
。

三
、

混
合
技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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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五

吾
人
知
曉
整
合
性
危
險
管
理

亦
可
透
過
同
一
保
險
契
約
來
涵
蓋
純
粹
危
險
和
投
機
風
險
，
如
保
險
投
資
型

商
品
，
本
文
探
討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之
整
合
，
火
災
保
險
屬
風
險
理
財
措
施
，
防
火
保
全
系
統
屬
風
險
控
制
措

施
，
其
混
合
技
術
非
止
於
同
一
契
約
，
似
乎
是
另
類
整
合
性
危
險
管
理
．
火
災
保
險
單
由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簽
發
，
而
保

全
公
司
則
是
根
據
保
全
服
務
契
約
提
供
客
戶
之
保
全
服
務
，
這
兩
種
危
險
管
理
技
術
可
以
聯
合
，
稱
之
為
聯
盟
危
險
管

理

。

�
、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基
石

一
、

熟
悉
系
統
整
合

之
概
念

有
關
系
統
概
念

的
定
義
，
隨
應
用
的
領
域
而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說
法
，
就
應
用
於
保
險
與
保
全

而
言
，
一
個
系
統
可
以
說
是
為
合
作
執
行
某
一
預
定
的
任
務
，
所
設
計
相
互
作
用
的
元
素
之
結
合
總
體
，
即
有
計
劃
的

組
成
其
間
之
相
互
關
係
，
而
由
整
體
所
產
生
之
結
果
超
過
各
部
份
所
產
生
結
果
之
總
和
。
系
統
概
念
是
在
檢
討
一
群
事

物
的
全
般
交
互
作
用
，
如
何
達
成
整
體
目
標
，
而
這
個
目
標
便
是
(  1  )  
社
會
安
全
及
(  2  )  
經
濟
成
長
；
系
統
整
合

是
依
整
體
系
統
觀
念

，
整
合
各
附
屬
系
統
而
成
為
一
個
統
合
系
統
，
可

以
發
揮
一
致
行
動
，
統
合
功
用
的
系
統
。
技
術
整
合
為
系
統
整
合
之
一
，
就
宏
觀
而
言
，
此
系
統
特
性
如
下
：

（　一　）　
一
個
系
統
是
由
若
干
觀
念
的
單
元
所
構
成
的
整
體
，
如
火
災
保
險
屬
損
失
理
財
措
施
，
保
全
為
損
失
控
制
措
施
，
對

消
費
者
而
言
是
整
體
不
可
分
的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系
統
內
各
單
元
之
所
以
存
在
，
乃
是
為
了
達
成
某
一
或
某
些
共
同
目
標
，
就
火
災
事
故
而
言
，
保
險
或
保
全
無
非
皆

是
求
得
經
濟
生
活
的
安
定
。

（　三　）　
系
統
內
各
單
位
之
間
有
相
互
依
賴
與
相
互
作
用
之
關
係
。
由
於
保
全
功
效
之
發
揮
，
使
得
原
本
可
能
造
成
火
災
之
損

失
降
至
最
低
，
亦
可
以
減
少
保
險
之
理
賠
金
額
。

（　四　）　
系
統
內
各
單
元
受
資
訊
指
揮
而
行
動
協
調
，
一
有
狀
況
，
保
全
公
司
應
通
知
有
關
之
單
位
，
以
利
協
調
及
經
驗
之
交

換
。

（　五　）　
系
統
所
產
生
之
效
果
大
於
構
成
系
統
各
單
位
所
生
效
果
的
總
和
。
即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綜
效
是
存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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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
的
。

二
、
認
知
經
濟
單
位
多
元
化
的
需
求

經
濟
單
位
指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企
業
、
政
府
機
構
，
火
災
保
險
為
保
險
業
務
中
普
遍
而
重
要
的
部
門
，
其
簽
單
保
費

約
佔
產
險
市
場
五
分
之
一
強
，
且
業
務
量
逐
年
增
加
，
其
功
效
在
於
承
保
之
危
險
事
故
發
生
，
致
使
經
濟
單
位
之
財
產

遭
受
損
失
時
，
由
參
加
保
險
大
眾
分
攤
之
，
對
其
損
失
予
以
經
濟
之
補
償
，
藉
以
減
少
人
類
對
於
火
災
危
險
之
恐
懼

感
，
對
於
此
等
保
障
需
求
依
其
程
度
可
分
為
三
種
，
第
一
層
次
為
必
要
有
的

，
如
契
約
強
制
規
定
，

企
業
向
銀
行
貸
款
購
買
廠
房
，
須
投
保
火
災
保
險
；
第
二
層
次
為
需
要
有
的

，
為
企
業
之
特
性
，
主
管

感
覺
有
此
需
求
，
亦
是
企
業
不
願
冒
因
小
失
大
的
危
險
。
第
三
層
次
為
可
能
要
有
的

，
此
皆
因

人
情
因
素
使
然
；
依
﹁
工
商
企
業
購
買
火
災
保
險
消
費
行
為
之
研
究
﹂，
得
知
高
階
主
管
自
覺
要
要
者
，
僅
佔
四
七
．

八
﹪
且
保
費
較
高
亦
是
消
費
者
在
意
的
；
近
年
來
保
全
公
司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之
設
立
，
然
在
防
火
防
災
之
業
務
亦
祗
佔

些
微
比
例
，
不
知
是
消
費
者
質
疑
防
火
保
全
之
功
效
，
抑
或
青
睞
火
災
保
險
可
以
有
理
賠
之
故
；
而
近
年
來
火
災
事
件

頻
傳
，
不
僅
造
成
財
產
損
失
，
甚
而
人
命
之
傷
亡
，
又
豈
是
火
災
保
險
所
能
彌
補
的
；
損
失
控
制
與
保
險
，
都
是
企
業

應
付
損
失
所
不
可
或
缺
之
方
法
，
是
故
，
業
者
須
認
知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之
整
合
可
以
滿
足
經
濟
單
位
多
元
化
之

需
求
，
略
述
如
下
：

（　一　）　
雙
重
保
障

事
前
損
失
控
制
至
最
低
，
如
有
萬
一
，
亦
可
透
過
保
險
予
以
損
失
補
償
，
維
持
生
存
或
繼
續
經
營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心
理
安
頓

經
濟
單
位
由
於
作
好
損
失
控
制
及
保
險
之
雙
重
措
施
，
可
免
除
後
顧
之
憂
，
致
力
於
各
項
經
營
以
達
目
標
實
現
。

（　三　）　
社
會
地
位

近
年
來
責
任
意
識
抬
頭
，
一
旦
發
生
公
共
意
外
或
火
災
損
失
，
不
僅
暴
露
管
理
方
面
問
題
，
亦
可
能
破
壞
企
業
形

象
，
所
以
完
善
的
危
險
處
理
措
施
，
可
以
鞏
固
其
社
會
地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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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（　四　）　
費
用
節
省

由
於
損
失
控
制
措
施
發
揮
功
效
，
必
能
降
低
火
災
所
致
之
損
失
幅
度
，
賠
款
金
額
減
少
，
保
險
費
支
出
亦
可
減

少
，
應
可
節
省
總
支
出
之
危
險
管
理
費
。

三
、
系
統
保
全
妥
善
扮
演
損
失
控
制

保
全
公
司
之
系
統
保
全

是
以
精
良
的
電
腦
科
技
產
品
，
和
各
種
紅
外
線
警
報
系
統
、
電
子

感
應
系
統
並
以
管
制
中
心
負
責
管
制
、
調
度
及
監
控
所
有
保
全
系
統
，
有
些
公
司
並
派
駐
各
種
機
械
保
全
員
，
巡
迴
服

務
在
客
戶
周
遭
，
平
時
為
客
戶
做
保
養
器
材
或
聯
絡
，
一
有
狀
況
則
接
受
管
制
中
心
通
知
處
理
任
何
突
發
狀
況
。
系
統

保
全
由
下
列
三
部
份
所
組
成
：

（　一　）　

管
制
中
心

負
責
指
揮
調
度
及
監
控
所
有
保
全
系
統
，
如
有
動
靜
，
立
刻
採
取
行
動
。
其
客
戶
之
警
報
系
統
是
透
過
﹁
專
線
﹂

和
﹁
電
話
線
﹂
兩
種
來
傳
遞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
巡
迴
服
務
據
點

保
全
員
在
固
定
之
巡
邏
線
或
據
點
待
命
，
平
時
為
客
戶
做
保
養
器
材
或
聯
絡
，
當
接
到
管
制
中
心
通
知
，
則
迅
速

前
往
處
理
。

（　三　）　

警
報
系
統

安
裝
在
客
戶
需
求
之
地
點
或
區
域
上
，
監
控
各
種
狀
況
，
其
組
成
有
三
部
份

控
制
盒

、
警
報

器

、
感
應
器

。

1  .  
控
制
盒

聯
結
感
應
器
和
警
報
器
，
主
機
內
裝
有
微
電
腦
，
可
聯
結
多
重
感
應
器
，
具
有
防
盜
、
防
火
、
防
瓦
斯
洩
漏
之
多

重
功
能
，
只
要
主
機
設
定
，
則
可
以
和
管
制
中
心
連
線
，
保
全
系
統
便
正
常
運
作
。

2  .  
警
報
器

依
偵
測
入
侵
方
式
，
可
分
為
週
邊
警
報
器

和
空
間
警
報
器

，
警
報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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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嚇
阻
、
擾
亂
入
侵
者
之
心
理
狀
態
和
自
動
報
警
、
暗
中
自
動
通
報
管
制
中
心
，
器
材
則
有
閉
路
監
視
或
自
動
攝
影
。

3  .  
感
應
器

有
如
保
全
系
統
之
眼
睛
，
偵
測
各
種
狀
況
，
其
原
理
利
用
：

（　1  ）　
通
斷
式

（　2  ）　
震
動

（　3  ）　
電
感

（　4  ）　
磁
感
應

（　5  ）　
靜
電

（　6  ）　
聲
波

（　7  ）　
超
音
波

（　8  ）　
光
電
波
(  9  )  
熱
感
(  1  0  )  
影
像
感
知
(  1  1  )  
煙
霧
感
知
等
方
法
。
依
危
險
管
理
一
○
一
準
則
第
十
九
條
：
﹁
危
險
控
制

首
要
的

和
無
可
置
疑
的

理
由
便
是
對
人
們
生
命
的
保
護
。
﹂
火
災
事
故
最
令
人
感
到
痛
心
的
是
無
辜
生
命
的
喪
失
，

火
災
保
險
非
僅
做
好
完
善
的
理
賠
工
作
準
備
，
更
要
積
極
協
助
並
提
供
各
種
損
害
防
阻
服
務
：

（　1  ）　
協
助
客
戶
分
析
各
種
潛
在
危
險
及
可
能
之
損
失
。

（　2  ）　
協
助
客
戶
評
估
現
行
工
廠
防
火
防
災
設
備
之
規
格
、
性
能
及
適
用
範
圍
。

（　3  ）　
協
助
客
戶
建
立
災
害
緊
急
應
變
方
案
，
及
提
供
防
火
防
災
自
行
檢
查
評
估
計
劃
。

（　4  ）　
協
助
客
戶
建
立
員
工
防
火
防
災
編
組
訓
練
方
案
及
警
報
偵
防
系
統
。

（　5  ）　
配
合
客
戶
之
行
業
及
不
同
之
作
業
流
程
，
提
供
最
適
切
之
防
火
防
災
注
意
事
項
建
議
書
。

四
、
符
合
分
工
合
作
之
時
代
潮
流

商
機
一
日
千
變
，
隨
著
科
技
文
明
的
推
展
，
競
爭
帶
動
分
工
的
精
細
，
此
亦
正
可
符
合
消
費
者
之
商
品
或
服
務
品

質
要
求
，
火
災
保
險
為
各
大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之
重
要
部
門
，
不
僅
重
視
理
賠
之
迅
速
公
正
，
亦
提
供
各
項
損
害
防
阻
之

服
務
；
保
全
公
司
銷
售
的
商
品
是
﹁
安
全
﹂，
利
用
科
技
設
備
，
執
行
安
全
措
施
，
降
低
損
失
頻
率
及
損
失
幅
度
，
此

亦
正
是
保
險
公
司
的
積
極
目
的
，
所
以
保
險
與
保
全
之
系
統
整
合
，
將
可
符
合
分
工
合
作
的
時
代
潮
流
。

五
、
危
險
管
理
三
位
一
體
之
呈
現

在
系
統
之
概
念
中
，
各
個
互
有
關
係
之
經
濟
單
位
如
客
戶
、
業
界
、
政
府
部
門
等
三
個
經
濟
單
位
，
可
視
為
一
開

放
性
之
系
統
，
如
客
戶
有
安
全
需
求
，
透
過
保
險
或
保
全
業
界
提
供
服
務
，
但
業
者
經
營
仍
賴
政
府
部
門
之
監
督
與
規

範
，
以
確
保
客
戶
之
權
益
，
而
政
府
部
門
亦
可
適
切
立
法
、
修
法
，
以
督
促
業
者
在
合
理
之
經
營
空
間
，
滿
足
客
戶
不

同
的
需
求
；
另
業
者
為
了
回
饋
社
會
，
亦
可
提
供
較
低
成
本
、
較
高
保
障
之
商
品
，
以
盡
其
社
會
責
任
，
俾
增
進
其
形

象
，
獲
得
政
府
部
門
之
信
任
與
肯
定
；
從
管
理
層
面
視
之
，
客
戶
、
業
界
及
政
府
部
門
均
有
密
切
關
係
為
三
位
一
體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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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從
危
險
層
面
視
之
，
客
戶
對
危
險
之
處
理
，
可
能
透
過
保
全
之
專
業
服
務
抑
或
購
買
火
災
保
險
，
或
兩
者
兼
之
，
亦

即
客
戶
、
保
全
公
司
、
保
險
公
司
為
三
位
一
體
，
一
旦
客
戶
有
損
失
，
保
全
公
司
依
保
全
服
務
契
約
規
範
之
項
目
予
以

補
償
，
但
保
全
公
司
投
保
﹁
保
全
業
責
任
保
險
﹂，
而
由
保
險
公
司
負
責
理
賠
，
且
保
險
公
司
亦
可
提
供
損
害
防
阻
之

服
務
項
目
。
茲
將
此
兩
種
圖
示
如
下
：

︻
圖
二
︼
管
理
三
位
一
體
圖

︻
圖
三
︼
危
險
三
位
一
體
圖
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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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探
綜

一
、
火
災
損
失
經
驗
資
料
分
析

依
據
臺
北
市
火
災
起
火
原
因
及
損
失
情
形
，
統
計
臺
北
市
最
近
六
年
起
火
時
間
、
次
數
分
析
表
如
下
：

︻
表
一
︼
臺
北
市
最
近
六
年
起
火
時
間
、
次
數
分
析
表

因
此
，
如
熟
睡
時
間
為
二

五
時
，
則
損
失
頻
率

平
均
減
少
為
一
五
．
三
五
﹪
，
又
根
據
筆
者
訪
查
保
全

公
司
之
經
驗
提
供
，
防
火
保
全
減
少
之
損
失
幅
度
可
達

八
十
﹪
以
上
，
計
算
危
險
數
理
值

結
果

損
失
頻
率
×
損
失
幅
度

，

顯
示
技
術
整
合
可
平
均
降
低
火
災
危
險
的
一
二
﹪

一

五
﹪
；
另
根
據
過
去
筆
者
之
問
卷
調
查
結
果
，
台
灣
半

數
以
上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亦
能
接
受
技
術
整
合
之
防
火
保

全
減
費
十
﹪
之
意
見
，
當
然
整
合
之
價
格
仍
有
討
論
之

空
間
。

二
、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綜
效

火
災
保
險
賠
款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達
一
百
三
十
億
多

元
，
所
幸
在
二
○
○
○
年
降
至
約
四
十
八
億
元
，
為
了

降
低

，
進
而
降
低

，
茲
將
火
災
保
險
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綜
效
剖
析
如
下
：

1  .  
價
值
認
知
：
保
險
業
與
保
全
業
均
有
安
定
社
會
的
功

能
，
聯
盟
聯
結
兩
者
之
價
值
功
能
，
創
造
或
增
加
消
費

者
的
價
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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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.  
資
源
分
享
：
保
險
業
可
藉
由
保
全
業
高
科
技
及
專
屬
性
之
系
統
保
全
，
以
創
造
並
維
持
競
爭
優
勢
，
保
全
業
則
可
分

享
保
險
公
司
之
核
保
理
賠
經
驗
及
其
部
份
資
源
。

3  .  
成
本
效
率
：
配
合
保
險
與
保
全
之
技
術
特
性
，
降
低
營
運
成
本
，
提
昇
服
務
效
率
。

4  .  
策
略
行
為
：
藉
由
策
略
聯
盟
以
執
行
其
策
略
行
為
，
諸
如
開
發
新
商
品
，
進
而
達
到
市
場
佔
有
率
極
大
化
目
標
。

5  .  
資
源
統
合
：
運
用
保
險
業
與
保
全
業
之
現
有
資
源
，
建
構
事
業
夥
伴
最
適
當
的
關
係
，
以
降
低
經
營
成
本
。

6  .  
經
營
競
局
：
保
險
業
與
保
全
業
之
各
自
經
營
，
對
消
費
者
而
言
，
兩
者
有
時
似
乎
可
以
二
擇
一
的
；
如
何
進
行
聯
盟

策
略
，
實
是
既
競
爭
又
合
作
的
競
賽
過
程
。

7  .  
危
險
管
理
：
就
事
故
發
生
之

而
言
，
如
何
降
低
其

，
應
是
社
會
相
關
單
位
之
責
任
，
保
全
業
提
供

，
而
保
險
業
則
是
提
供

，
如
何
加
以
整
合
並
贏
得
消
費
者
之
青
睞
，
應
是
業
者
努
力
之

方
向
。

8  .  
組
織
學
習
：
整
合
雙
方
資
源
以
達
加
乘
功
效
，
藉
由
聯
盟
以
進
行
內
引
性
知
識

的
學
習
及
移

轉
。茲

將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綜
效
彙
整
如
下
表
：

︻
表
二
︼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技
術
整
合
之
綜
效
彙
整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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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之
，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之
整
合
必
須
建
構
在
雙
方

（　1  ）　
互
信
、

（　2  ）　
互
補
、

（　3  ）　
互
通
之
機
制
。
方
能
有
助
於
危

險
管
理
技
術
整
合
之
綜
效

。

結

論惡
火

深
深
影
響
經
濟
單
位
，
如
一
九
八
三
年

揭
示
一
○
一
危
險
管
理
準
則
第
八
條
揭
示
：

﹁
對
任
何
重
大
之
危
險
僅
以
控
制
對
策
或
理
財
對
策
處
理
是
不
夠
的
，
必
需
將
此
兩
類
對
策
做
適
當
比
例
正
確
之
搭
配

始
可
﹂
，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技
術
整
合
之
混
合
策
略
是
較
佳
之
選
擇
，
本
文
視
之
為
另
類
整
合
性
危
險
管
理

，
此
技
術
整
合
混
合
策
略
，
或
可
名
之
為
聯
盟
危
險
管
理

；
本
文
論
及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基
石
，
其
中
包
括
(  1  )  
熟
悉
系
統
整
合
之
概
念
。
(  2  )  
認

知
經
濟
單
位
多
元
化
的
需
求
。
(  3  )  
系
統
保
全
妥
善
扮
演
損
失
控
制
。
(  4  )  
符
合
分
工
合
作
之
時
代
潮
流
。
(  5  )  
危
險
管
理
三

位
一
體
之
呈
現

如
圖
二
及
圖
三

，
由
於
火
災
保
險
與
保
全
系
統
整
合
之
綜
效
存
在
，
是
故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與
保
全
公

司
之
行
銷
策
略
聯
盟
是
可
行
的
；
本
文
研
究
發
現
，
依
據
火
災
損
失
經
驗
資
料
及
危
險
數
理
值
計
算

，
技
術
整
合
可
平
均
降
低
火
災
危
險
約
一
二
﹪

一
五
﹪
，
而
根
據
過
去
筆
者
之
問
卷
調
查
結
果
，

台
灣
半
數
以
上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亦
能
接
受
技
術
整
合
之
防
火
保
全
減
費
十
﹪
之
意
見
，
當
然
整
合
之
價
格
仍
有
討
論
之

空
間
，
因
此
提
升
消
費
者
危
險
管
理
之
績
效
對
於
企
業
來
說
應
是
責
無
旁
貸
。

本
文
作
者
：
德
明
技
術
學
院
保
險
金
融
管
理
系
副
教
授

▲
註
：
本
篇
文
章
英
文
版
於
第
八
屆
亞
太
地
區
風
險
與
保
險
學
會
年
會
中
發
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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